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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治的法理阐释〔∗〕

———以朱子理治思想为中心的考察

郭　 忠ꎬ 刘渠景

(西南政法大学　 行政法学院ꎬ 重庆　 ４０１１２０)

〔摘　 要〕法理作为高于实在法的思想、观念和理论成果ꎬ其不仅是一套形式化的思维体系ꎬ更是一系列合

理化的社会治理原则和实质性的理想价值追求ꎬ其与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与社会治理传统密切相关ꎮ 以朱子为

代表的理学家的理治思想ꎬ是古代中国社会治理思想的最高结晶ꎬ蕴含着丰富的法理资源ꎮ 理治具有治之理的

多元一体性、治之道的内外合一性以及治之法的相辅相成性等多种重要特性ꎮ 与法治相比ꎬ其在效力范围、运行

机制、价值追求等方面的法理意蕴也更为丰富、立体、多元ꎮ 深入挖掘理治中的法理ꎬ有利于补充形式法治与形

式法理的不足ꎮ
〔关键词〕理治ꎻ法理ꎻ理学ꎻ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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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相对独立发展的文明社会ꎬ都会有一

套与其文化传统、现实情况相适应的治理体系ꎬ
以及支配或影响这一治理体系形成和发展的治

理思想ꎮ 一般认为ꎬ中国传统社会是礼治或礼法

合治的社会ꎬ但不可忽略的一点是ꎬ宋代以后ꎬ由
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出现了不同以往的

重大变革ꎬ社会治理体系也随之有了重要的发展

演变ꎬ礼与法的结合更为紧密、内在ꎬ理代替了

礼、法ꎬ成了社会生活与社会治理中的最高权威ꎮ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指出ꎬ理学家以理将自然、道
德、政治贯通为一ꎬ主张事事物物都有个理ꎬ特别

是经元代到明代ꎬ天即理、事事物物都有个理已

成为社会常识ꎮ〔１〕 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ꎬ朱子的

理治思想对于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影响深远ꎬ其
内核部分已经沉淀为整个民族文化心理ꎬ潜在地

支配和影响着现代国人的道德、法律意识与法理

思维ꎮ 围绕朱子的理治思想对理治予以法理阐

释ꎬ发掘其中的法理智慧ꎬ对于中国社会治理以

及中国法理学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ꎮ

一、理治的词义与法理

(一)理治的词义演变

“理治”一词虽然出现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的

时间很早ꎬ但被人们用来指称作为最高权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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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统合性治理ꎬ则是

在玄学、佛学对“理”这一概念予以创造性的重

构以及理学兴起之后的事情ꎮ
“理治”ꎬ由“理”与“治”两个字组合而成ꎮ

“治”的原初含义是“治水”ꎬ“理”的原初含义是

“治玉”ꎮ 到了唐代ꎬ因避高宗李治讳ꎬ以“理”代
“治”ꎮ “理” “治”逐渐同义而互释ꎮ 比如ꎬ关于

“治”ꎬ«说文解字注»曰:“按今字训理ꎮ 概由借

治为理ꎮ”“理治”作为一个独立词汇ꎬ最早出现

在«礼记»中ꎮ «礼记昏义»有云:“教顺成俗ꎬ
外内和顺ꎬ国家理治ꎬ此之谓盛德ꎮ”此外ꎬ据«孝
经广扬名章第十四»所载ꎬ孔子曾言:“居家理

治ꎬ可移于官ꎮ”据清代学者李慈铭考证ꎬ“居家

理治”有时也写作“居家治理”ꎮ 对此ꎬ其在«越缦

堂读书记»一书中评价道:“理治与治理ꎬ传写偶异

耳ꎮ” 〔２〕由此可以推测ꎬ截至汉代ꎬ“理治”一词ꎬ已
一般具有“治理”或“得以治理”等基本含义ꎮ

经玄学、佛学的学术重构ꎬ理、理治的词义发

生了重大变化ꎮ 魏晋时期ꎬ一股以谈玄析理为特

征的学术思潮兴起ꎬ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被称为

玄学ꎮ 玄学家通过思辨的方法ꎬ确立了“以无为

本”的宇宙本体论ꎬ并对理这一概念予以创造性

解释ꎬ赋予其本体论意义ꎮ “由于玄学家们对先

秦诸子讨论的性、理概念作出了哲学上的提升ꎬ
从而初步奠定了‘性理之学’的思想框架和思维

模式ꎮ” 〔３〕佛学初传中国时ꎬ曾被视为道术的一

种ꎬ魏晋谈玄之风盛行后ꎬ曾大量借助玄学概念

和话语ꎬ遂进为玄理之大宗ꎮ “以佛学家与魏晋

玄学家较ꎬ佛学家乃更喜欢用理者ꎮ” 〔４〕如果说玄

学家讲的理是玄理ꎬ佛学家讲的理则是空理ꎮ 根

据佛教教义ꎬ世界是性空幻有的世界ꎬ人解脱或

成佛的关键在于以般若智体证性空之理ꎮ 有学

者指出:“理在宋明儒学中ꎬ具有本体的意义ꎮ 宋

明儒学理的概念提出ꎬ主要是应对来自于佛教心

性思想的挑战ꎮ” 〔５〕可见玄学之理、佛学之理对理

学之理的学术影响ꎮ 只是玄学家、佛学家旨在个

体内在精神的超越ꎬ一般不直接关注社会政治问

题ꎬ因此也没有提出一套系统的治国理政思想ꎮ

但如果治的对象不仅限于治人、治国ꎬ还包括治

己、治心ꎬ那么也可以说ꎬ玄学家、佛学家实际上

提出了一套“理治”思想ꎮ
不同于玄学家的以无为本和佛学家的以空

为宗ꎬ理学家以理为本ꎮ 作为理学的核心范畴ꎬ
理具有两种含义ꎬ一是物理ꎬ指事物所以然之理ꎻ
二是道德性理ꎬ是事物或人的行为所当然之法

则ꎮ〔６〕不同于玄理、空理ꎬ理学之理为实理ꎮ〔７〕 程

颐曾明确指出:“天下无实于理者”ꎮ〔８〕 朱子继承

了二程“惟理为实”的思想ꎬ继而认为:“天下之

物ꎬ皆实理之所为ꎬ故必得是理ꎬ然后有是物ꎮ” 〔９〕

对于“有生于无”的玄学观点ꎬ朱子针锋相对地

提出: “ 无 者 无 物ꎬ 却 有 此 理ꎬ 有 此 理ꎬ 则 有

矣ꎮ” 〔１０〕对于佛教的空ꎬ朱子借水为喻ꎬ认为释氏

不去用手探明是冷是温ꎬ因此错将一渊清水看作

空ꎬ未能如实看到水在里面这一“实理”ꎮ〔１１〕在朱

子等理学家看来ꎬ理作为宇宙普遍的形上本体ꎬ
不仅是天地万物赖以存在的本原和根据ꎬ也是人

类社会最高的伦理原则与道德准则ꎬ从宇宙自

然、社会政治到世道人心ꎬ无不受或应当受理的

支配和主宰ꎮ 理治ꎬ自然也应当是治国的基本原

则和基本方式ꎮ
宋代及其以后ꎬ理学特别是朱子的理学思想

被官方确立为社会治理的根本指导思想ꎮ 理学

意义上的“理治”也屡屡出现在文献资料中ꎮ 北

宋王钦若等人编撰的«册府元龟»一书中有“庶
遵理治之风”的说法ꎬ算是理学意义上的“理治”
概念的首次出现ꎮ 较朱子早一些的胡寅在«崇正

辨»一书中指出:“先王之制ꎬ理治天下ꎮ”元初的

胡祗遹在«论取人»一文中也有“外则穷理治天

下”的著述ꎮ 这些虽不是“理治”的直接表达ꎬ但
已具备其基本内涵ꎮ 同属元代的马祖常则在«李
氏寿桂堂诗序»中明确表达了“崇理治”的观念ꎮ
到了清代ꎬ“理治”无论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还

是一种学术思想都更加清晰ꎮ 刻成于康熙年间

的龙王祠碑中有“在盛世则以理治”的字样ꎬ反映

了“理治”观念已深入人心ꎮ 刘沅的«十三经恒

解»中有“天以理治世” “天仍以常理治之”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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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ꎮ 康有为则明确指出:“孔子既以实理治天下”ꎮ
此外ꎬ诸如“以理治(制)欲”“以理治(制)情”“以
理治(制)心”等常见表述ꎬ如同现代社会随处可

见的依法治国等概念和话语所体现的法、法治的

权威性地位一样ꎬ也高度体现了理、理治在当时

的政治社会以及个人生活中所处的权威性地位ꎮ
(二)理治的法理定位

无论理、理治对传统中国社会来说是多么的

重要ꎬ不得不承认的是ꎬ近代以来ꎬ在欧风美雨的

洗礼下ꎬ西方学术体系和社会治理理念作为先进

文化不断被介绍到中国ꎬ理学话语、理治观念被

普遍认为是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古代社会的

产物ꎬ是落后的、过时的东西ꎬ是封建统治者麻痹

人们的工具ꎮ “晦庵谈理ꎬ建立一种理学ꎬ结果ꎬ
对于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效用大ꎬ而对于被统治

阶级的帮助却是极微极微ꎬ宜乎在中国现代社会

也成为一般人攻击的目标ꎮ” 〔１２〕 李石岑这一论

断ꎬ可谓作为后理学时代的现代知识分子对于理

学的“盖棺论定”ꎮ
长期以来ꎬ由于西方强势文明的冲击、文化

自觉意识的缺乏以及现代社会治理实践经验的

不足ꎬ法学、法理学一直被认为是与西方法治相

对应的一套法治理念和理论体系ꎮ 甚至有人在

西方与现代、中国与古代之间直接画上等号ꎬ将
西方法治理念和理论视为普世的ꎮ 中国的法学

特别是法理学研究的 “去历史化” 和 “去语境

化”ꎬ使其成了“法理学在中国”而非“中国的法

理学”ꎮ〔１３〕正像有学者所言:“我们很多人却有意

无意地将太多来自西方的法律或其他理论当成

了不可置疑的真理ꎮ 其结果是ꎬ我们既没有在实

践中实现这些理论ꎬ也未能在学术和智慧上突破

与超越这些理论ꎬ而更多的是匍匐在这些尽管可

能‘伟大’ꎬ但却绝难‘普世’与‘永恒’的理论之

下颤栗ꎮ” 〔１４〕在这种法律意识形态的支配和影响

下ꎬ理治或许有法律史或文化史的意义ꎬ却绝难

有法理学意义和法理地位ꎮ
西方法理具有强烈的形式主义特点ꎬ与中国

法律文化传统以及重实体、轻形式的思维方式具

有较大的差距ꎮ 实际上ꎬ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都

源于人性的需要ꎬ并不必然存在着对立ꎮ “实质

理性是基于人本主义ꎬ根据人的需要确定合理的

价值标准ꎬ更关注实质的公平ꎻ形式理性运用理

性形成法律概念和范畴ꎬ使之体系化ꎬ具有可计

算性和可预期性ꎮ” 〔１５〕为了彰显西方现代法的合

理性ꎬ在形式与实质、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元对比

中ꎬ韦伯将那种具有西方的形式理性的法治视为

法理型的统治ꎬ以区别于以中国传统社会为代表

的、不具有形式理性特点的社会治理方式ꎮ 这一

观点显然带有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与形式理性主

义色彩ꎮ 有学者指出ꎬ“原教旨”意义上的西方

法理很难在中国文化中获得真正而持久的生命

力ꎬ西方法理必须有一个“祛西方化”的过程ꎬ才
能真正融入中国文化ꎮ〔１６〕

近年来ꎬ随着“法理中国”研究的不断推进ꎬ
一种实质主义法理观被学者提出ꎮ 张文显认为:
“‘法理’是一个综合性、普适性概念ꎬ凝聚了法

的价值、法的美德、法的传统、法的公理ꎬ可以说ꎬ
‘法理’是良法善治的晶体ꎮ” 〔１７〕 将“法理”的基

本内涵界定为“良法善治”ꎬ突出了“法理”本应

具有的“良法”与“善治”等实质性内容ꎬ这就突

破了形式主义法理观长期以来对研究者的禁锢ꎬ
开放了法理研究的广阔空间和各种可能ꎮ 判断

社会治理是否实现了良法善治ꎬ其主要标准不在

这个社会之外ꎬ而在这个社会之内ꎮ 理治作为最

高权威和基本社会治理原则ꎬ在传统中国社会的

合法性与正当性从来就不是个问题ꎮ
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ꎬ再保守的学者恐怕也

不会主张回到理治时代ꎮ 但历史是时间上前后

相序、不可分割的整体ꎬ现代与传统之间也并非

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ꎮ〔１８〕 历史文化传统作为一

种“公共记忆”不仅属于我们共同的过去ꎬ而且

整合着我们当下的共在ꎬ甚至规制着我们的未

来ꎮ “经过一个长期而曲折的历程之后ꎬ从政界

到学界都普遍认识到ꎬ中华民族的法律文明传

统ꎬ不是中国构建新型法治和现代法学的绊脚

石ꎬ而是中国新型法治和现代法学成长的沃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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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基ꎮ” 〔１９〕以朱子为代表的理治思想作为中国先

人们长期社会治理实践成果与理论智慧结晶ꎬ承
载着中国人的普遍性价值追求和一般性秩序期

待ꎬ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历史文化根基ꎬ也是中国

法学话语体系构建的基本理论资源ꎮ

二、理治的法理特性

法理是思维方式ꎬ也是价值标准ꎮ “法理思

维不满足于形式法治ꎬ还要追求实质正义”ꎮ〔２０〕

良法是法理ꎬ善治也是法理ꎬ善治之善不仅指治

理手段之善与合理ꎬ更是指治理效果、治理主体

之善与合理ꎮ 理治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方式ꎬ其有

一套独特的价值标准ꎮ 这套标准作为判断是非

善恶的权威性依据ꎬ规范着人们的行为ꎬ安顿着

人们的身心ꎮ 藉此ꎬ人们可以知道什么是正当

的、合法的、合理的ꎮ 此可谓理治的法理ꎮ 与法

治的法理相比ꎬ理治的法理具有以下几种特性ꎮ
(一)治之理的多元一体性

在西方法学理论谱系中ꎬ自然法学派与实证

法学派是最有影响力的两大法学流派ꎮ 但无论

是自然法学派之理还是实证法学派之理ꎬ都是一

元化之理ꎬ也即作为最高治理权威的那个理是唯

一的ꎬ与其处于对立面的理则不被认为是理ꎮ 自

然法学派一般将其理归于自然法或自然权利等

一套先验标准ꎬ实证法学派则将其理归于一国的

实证法体系ꎮ 与此不同ꎬ理治之理并不是一元化

的单一标准ꎬ而是具有某种多元一体的色彩ꎮ 清

代学者惠栋认为:“理字之义ꎬ兼两之谓也ꎮ 人之

性禀于天ꎬ性必兼两ꎮ 在天曰阴与阳ꎬ在地曰柔

与刚ꎬ在人曰仁与义ꎬ兼三才而两之ꎬ故曰性命之

理ꎮ” 〔２１〕有学者指出:“‘兼两’即是相对之意:理
以一种对应的方式存在ꎬ 治道在于 情 理 兼

容ꎮ” 〔２２〕实际上ꎬ所谓的“兼两”ꎬ至少可以从以下

两个层次来理解:其一是纵向的上下“兼两”ꎬ也
即兼天(地)与人ꎻ其二是横向的左右“兼两”ꎬ也
即兼阳(刚、仁)与阴(柔、义)ꎮ 天与人、阴与阳

以及情与理ꎬ都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多元一

体存在ꎮ 二元分割还是多元一体ꎬ这是西方法理

与中国传统法理的一个基本差别ꎮ
治之理的多元一体性在朱子的“理一分殊”

思想中得到集中体现ꎮ “世间事虽千头万绪ꎬ其
实只一个道理ꎬ‘理一分殊’之谓也ꎮ” 〔２３〕一方面ꎬ
理是一个整体ꎬ是“一理”ꎬ其纵观于天地自然、
宇宙万物以及人伦社会ꎮ 另一方面ꎬ理在不同的

作用对象上的表现又有不同ꎬ是“分理”ꎬ由此形

成一个动态的、有差别的、立体的世界ꎮ “天地之

间ꎬ理一而已ꎮ 然乾道成男ꎬ坤道成女ꎬ二气交

感ꎬ化生万物ꎬ则其大小之分ꎬ亲疏之等ꎬ至于十

百千万ꎬ而不能齐也ꎮ” 〔２４〕 从理与理之间的关系

来看ꎬ其中既有“理一”ꎬ也有“分殊”ꎮ “理不患

其不一ꎬ所难者分殊尔ꎮ” 〔２５〕 朱子曾以“月映万

川”来比喻“理一”与“分殊”的关系:“如月在天ꎬ
只一而已ꎻ及散在江湖ꎬ则随处而见ꎬ不可谓月已

分也ꎮ” 〔２６〕从理与人物之间的关系来看ꎬ人物虽本

于一理ꎬ但又存在多元差异ꎮ “人物之生ꎬ天赋之

以此理ꎬ未尝不同ꎬ但人物之禀受自有异耳各

自随器量不同ꎬ故理亦随以异ꎮ” 〔２７〕从天人关系来

看ꎬ“人理”并非“天理”的演绎推理ꎬ人有一定的

主观能动性ꎮ “人在天地中间ꎬ虽是一理ꎬ然天人

所为ꎬ各自有分ꎬ人做得底ꎬ却有天做不得底ꎮ” 〔２８〕

具体来看ꎬ治之理的多元性体现在以下方

面ꎮ 一是天理ꎮ “‘天生烝民ꎬ有物有则ꎮ’物乃

形气ꎬ则乃理也ꎮ”朱子借用«诗经»之言ꎬ说明理

来源于天ꎮ 他认为:“天地中间ꎬ上是天ꎬ下是地ꎬ
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ꎬ山川草木ꎬ人物禽兽ꎬ此皆

形而下之器也ꎮ 然而这形而下之器之中ꎬ便各自

有个道理ꎬ此便是形而上之道ꎮ” 〔２９〕二是法理(国
法)ꎮ 黄宗羲曾直言“三代以下无法”ꎬ之所以

“无法”ꎬ是因为“其所谓法者ꎬ一家之法ꎬ而非天

下之法也”ꎮ〔３０〕 朱子虽然没说得那么直白ꎬ但对

汉唐以来的家天下之法同样不是很认同ꎬ认为千

五百年之间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ꎬ“而尧舜

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ꎬ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

间也ꎮ” 〔３１〕与此同时ꎬ朱子也有条件地承认以汉

唐为代表的国法在现实层面的合法性ꎬ认为其势

有“不容已”“不得已”者ꎮ 三是情理ꎮ “西方是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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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二分的ꎬ中国是情理合一的ꎻ西方是重理的ꎬ中
国是重情的ꎮ” 〔３２〕朱子虽然看起来重理而抑情ꎬ实
际上其所贬抑的情是私情私欲ꎬ对于人类的普遍

情感ꎬ则通过理性思维予以情义化、情理化ꎮ
我们看到ꎬ不同于西方法理的那种片面化、

一元化之理ꎬ理治之理是立体化、多元化之理:在
天地自然层面是天理ꎬ在现实政治层面是法理

(国法)ꎬ在道德人心层面是情理ꎮ 与此同时ꎬ这
些不同层面的理又不是完全隔绝的ꎮ 其中ꎬ天理

是判断政治与法律制度正当性的先验性根据ꎬ应
体现或落实到现实政治与法制当中ꎮ 而法律不

外乎人情ꎬ司法或执法活动既要上顺天理ꎬ又要下

应人情ꎮ 俞荣根先生认为:“中国自汉以后的古代

政治和法制ꎬ既不全是孔子的‘为国以礼’、‘为政

以德’ꎬ也不全是商鞅韩非的‘以法治国’、‘垂法

而治’ꎬ而是天理、国法、人情的整合为治ꎮ” 〔３３〕 这

种社会治理思维是注重一体性、和谐性、互动性

的统合性思维ꎬ其中既有价值理性的终极诉求ꎬ
又有工具理性的现实考量ꎮ 正如有学者所言:
“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ꎬ主张价值理性和工

具理性相统合ꎬ即主张在统一和结合中把握人的

生存意义、终极价值和人的生存手段、谋生工具ꎬ
而不同意将两者分离开来、对立起来ꎮ” 〔３４〕

(二)治之道的内外合一性

在评价笛卡尔哲学的时候ꎬ罗素这样说道:
“他完成了ꎬ或者说极近乎完成了由柏拉图开端

而主要因为宗教上的理由经基督教哲学发展起

来的精神、物质二元论笛卡尔体系提出来精

神界和物质界两个平行而彼此独立的世界ꎬ研究

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一个ꎮ” 〔３５〕物质与精神二

元分离是西方文化的典型特征ꎮ “上帝的归上

帝ꎬ凯撒的归凯撒”ꎮ 这句广为人知的法谚深刻

体现了西方政治与社会治理的二元性ꎮ 这种二

元性反映到法律思想中就是法律与道德的分离ꎮ
从霍布斯、洛克、卢梭的自然法思想到罗尔斯的

“无知之幕”理论ꎬ其关于政治建制与社会治理

正当性的论证无不立基于原子式的个人这一假

设之上ꎬ这实际上已经抽空了人的实质性的社会

需要和现实性的道德评价ꎬ只留下一套形式性、程
序性的所谓普世法则ꎮ 至于具体的、现实的、实质

的道德问题ꎬ则被认为只与个体的主观好恶或自

主选择有关ꎬ而不具有政治性、社会性意义ꎮ 也就

是说ꎬ在西方治理文化中ꎬ治之道是内外分离的ꎮ
而在朱子看来ꎬ世间的道理没有内外之分ꎬ

治之道也没有内外之分ꎮ 自律、自治所依据的是

这个道理ꎬ他律、他治所依据的也是这个道理ꎮ
“人人本自有许多道理ꎬ只是不曾依得这道理ꎬ却
做从不是道理处去ꎮ 今欲治之ꎬ不是别讨个道理

治他ꎬ只是将他元自有底道理ꎬ还以治其人
及我自治其身ꎬ亦不是将它人底道理来治我ꎬ亦
只是将我自思量得底道理ꎬ 自治我 之 身 而

已ꎮ” 〔３６〕这个人人自有的道理ꎬ归根到底就是天

理ꎮ “这个天理作为最高的价值本体ꎬ既是宇宙

自然的理想ꎬ也是人类社会的理想ꎬ礼乐制度的

建设ꎬ政治伦理的运作ꎬ莫不受天理的支配ꎬ也莫

不以此天理为依归ꎮ” 〔３７〕 此天理纵贯于天地自

然、政治社会以及道德人心之中ꎬ不分内外ꎮ 天

地万物的生生不已ꎬ关键在于保合太和ꎬ在秩序

中维持和谐ꎬ包括身与心、个体与家国天下、人与

自然之间的和谐一体、共存共生ꎮ 而能否实现这

一目标ꎬ关键在于是否顺应天理ꎮ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特质ꎬ可以‘一天

人ꎬ合内外’六字尽之ꎮ” 〔３８〕 对此ꎬ汤一介先生进

一步解释说:“就‘内’为‘人’ꎬ而‘外’为‘天’ꎬ则
亦可谓‘合内外’即‘一天人’ꎻ但‘合内外’亦可谓

‘合身心内外’ꎬ则‘心’为‘内’而‘身’为‘外’
矣ꎮ” 〔３９〕体现在政治与社会治理中ꎬ身与心、法律

与道德、内圣与外王也是相互贯通、内外合一的ꎮ
理治ꎬ就是将理作为最高道德与政治权威ꎮ 理既

治社会ꎬ也治人心ꎬ既有法律功能ꎬ也有道德功

能ꎮ 内在的道德与外在的法律之间并非完全隔

离ꎬ而是可以双向转化:道德可以转化为法律ꎬ法
律也可以转化为道德ꎮ 朱子的理“具有伦理与法

律的二重性和二重功能ꎬ理治ꎬ德治ꎬ法治具有同

一的意义ꎬ法具有了‘天理’的神圣性”ꎮ〔４０〕在中国

政治与社会治理文化传统中ꎬ道德与法律、内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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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就不是完全隔绝的ꎬ治之道具有内外合一性ꎮ
(三)治之法的相辅相成性

关于“法律是什么”这一争讼不已的问题ꎬ
持有不同价值立场的学者自然有不同的回答ꎮ
但毫无疑问的是ꎬ在不同的法律文化语境中ꎬ法
律的内涵和外延是不完全相同的ꎬ有的甚至会有

很大的差异ꎮ 较早就注意到中西法律文化差异

的严复曾明确指出:“西文‘法’字ꎬ于中文有理、
礼、法、制四者之异译ꎬ学者审之ꎮ” 〔４１〕 在西方法

律文化语境中ꎬ作为治之法的法律被认为是一元

化的存在ꎮ 无论是自然法学派还是实证法学派ꎬ
都确信只有一种法律才是法律ꎬ这种法律要么是

自然法ꎬ要么是实在法ꎮ 与此不同ꎬ在中国传统

法律文化语境中ꎬ治之法具有多元化的构成ꎬ礼
乐刑政ꎬ都属于治之法ꎮ 治之法的重点不在

“法”ꎬ而在“治”ꎮ “法”是手段ꎬ治才是“目的”ꎮ
“礼乐刑政ꎬ综合为治”ꎬ此可谓中国传统法

律文化的一个基本理念ꎮ 这一理念的形成最早

可追溯到西周时期ꎬ«礼记乐记»中有所阐述:
“礼以道其志ꎬ乐以和其声ꎬ政以一其行ꎬ刑以防

其奸ꎮ 礼乐政刑ꎬ其极一也ꎬ所以同民心而出治

道也ꎮ”礼乐刑政就如同音乐中的不同音节ꎬ多元

分工ꎬ相辅相成ꎬ服务于整体的和谐ꎮ 礼乐刑政

都是实现社会和谐、天下大治的工具ꎮ 张晋藩先

生认为:“随着历史的发展ꎬ乐并于礼ꎬ礼、乐、刑、
政演化为‘德礼为本、刑罚为用’的本用关系ꎬ继续

发挥着综合为治的重要作用ꎬ体现了古人卓越的

管理国家的艺术和高超的政治法律思想ꎬ显示了

中华法制文明的价值所在ꎮ” 〔４２〕

从“礼乐刑政”的平行结构发展到“德礼为

本、刑罚为用”的主次结构ꎬ理学家起到了重要的

推动作用ꎮ 朱子认为:“政者ꎬ为治之具ꎮ 刑者ꎬ
辅治之法ꎬ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ꎬ而德又礼之本

也ꎮ” 〔４３〕有学者指出ꎬ自朱子之后ꎬ宋明理学以德

礼政刑综合治理取代了先秦以来的礼乐刑政治

理路径ꎬ这是时代发展的结果ꎮ 在先秦时代ꎬ孔
子所面临的是礼崩乐坏问题ꎬ恢复礼乐制度无疑

是他最直接的目的ꎮ 宋明理学要应对佛老思想

的冲击ꎬ力求恢复儒学在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地

位ꎬ因此更强调作为内圣的 “德” 之修养和教

化ꎮ〔４４〕 这也决定了两者在对治之法及其相互关

系理解上的差异ꎮ “德礼政刑四者ꎬ凡经书所论

为治之道ꎬ皆不外乎此ꎮ 孔子分政刑德礼以为

二ꎬ而言其效有浅深ꎻ朱熹则合德礼政刑为一ꎬ而
言其事相为终始有政刑而无德礼ꎬ是谓徒

法ꎻ有德礼而无政刑ꎬ是谓徒善ꎮ 为政之道ꎬ于斯

四者ꎬ诚不可以缺一者也ꎮ” 〔４５〕 在明代理学家丘

浚看来ꎬ到了朱子这里ꎬ德礼与政刑的结合更为

内在而紧密ꎬ构成了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治之

法”统一体ꎮ 这一统一体最终服务于“治之道”
这一根本目的ꎮ 正如朱子所言:“天理民彝之大

节ꎬ而治道之本根也ꎮ 故圣人之治ꎬ为之教以明

之ꎬ为之刑以弼之ꎬ虽其所施或先或后或缓或急ꎬ
而其丁宁深切之意未尝不在乎此也ꎮ” 〔４６〕

三、理治的法理意蕴

理治作为传统中国的一种高度理性化、系统

化的社会治理理念与治理方式ꎬ其有独特的法理

特性ꎬ更有丰富的法理意蕴ꎮ 以朱子为代表的宋

明理学家以“致广大ꎬ尽精微ꎬ综罗百代” 之精

神ꎬ在继承发展先秦社会治理思想以及总结反思

汉唐社会治理实践的基础上ꎬ创造性地提出了理

治思想ꎬ主张以理治心、治家、治国、治天下ꎬ以期

实现身与心的内外和谐、国家与社会的长治久

安、自然与人文的和谐统一ꎮ 与现代法治相比ꎬ
理治在效力范围、运行机制、价值追求等方面的

法理意蕴更为立体、多元ꎮ
(一)理治的效力范围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ꎬ西方法治起源、发展

于上帝与国家、道德与法律、社会与政府、权利与

权力的二元分离ꎮ 在这一分离过程中ꎬ国家被认

为是“必要的恶”或仅具有工具性的价值ꎬ法治

则被认为是限制权力、保障权利的唯一方式ꎮ
“贯穿西方法治的一条主线是对人性和权力的不

信任ꎮ 即:人的本性是恶的ꎬ权力更加恶ꎬ是恶的

平方ꎮ 法治就是从防恶开始的ꎮ” 〔４７〕 这就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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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效力范围仅限于人的外部行为或国家权

力有效管辖的范围内ꎬ对于人的内心世界或国家

权力触及不到的地方ꎬ法律则是无能为力的ꎮ 人

的内心、一国范围之外的世界属于法治的“效力

盲区”ꎬ法律不应该管ꎬ也管不了ꎮ 可以说ꎬ法律

的效力范围是有限的ꎮ 法治的世界是理性与非

理性、有序性与无序性并存的世界ꎮ 与之相比ꎬ
理治的效力范围则要广阔得多ꎬ理治的世界是全

面理性、全面秩序化的世界ꎮ
其一ꎬ一天人、合内外ꎮ “常窃以为亘古亘

今ꎬ只是一理ꎮ 顺之者成ꎬ逆之者败ꎮ”在朱子眼

里ꎬ理的效力具有绝对性ꎮ 此理既是所以然之

故ꎬ也是所当然之则ꎮ 春夏秋冬四时演化是理ꎬ
仁义礼智四德流行同样是理ꎮ 天与人ꎬ遵循的是

同样的理则ꎬ天人之间ꎬ并不隔绝ꎮ “仁义礼智ꎬ
便是元亨利贞ꎮ 若春间不曾发生ꎬ得到夏无缘得

长ꎬ秋冬亦无可收藏ꎮ” 〔４８〕理治之理既是天理ꎬ也
是伦理ꎻ既是道德ꎬ也是法律ꎮ “朱熹的‘理治’
思想ꎬ实际是以理为法ꎬ以伦理为法ꎮ” 〔４９〕 可以

说ꎬ理治的效力覆盖天地万物ꎬ没有天人之分ꎬ内
外之别ꎮ 人们对理治的遵守ꎬ不仅表现在其外在

的行动上ꎬ更表现在其内在的道德观念上ꎮ 如果

说法治主要侧重于治身ꎬ那么理治主要侧重于治

心ꎬ或者说通过治心来实现治身、治国、治天下ꎮ
其二ꎬ贯家国、协万邦ꎮ 在个体主义者看来ꎬ

只有个体才是真实存在的ꎬ家、社会、国家等则是

个体间契约的产物ꎬ不具有本体论的意义ꎮ 但也

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现代世界制造了

一种独立自主的‘个体’假相ꎮ 事实上ꎬ每一个

‘个体’都是在‘家’中诞生的ꎬ这是一个本体论

事实ꎮ” 〔５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ꎬ家、国和天下都具

有本体论的意义ꎮ “家庭与国家ꎬ高度同构化ꎬ形
成不可分割的家国共同体ꎮ” 〔５１〕在这个家国共同

体中ꎬ理治的效力贯家国、协万邦ꎮ “治天下有

则ꎬ家之谓也ꎮ” 〔５２〕治天下与治家ꎬ其理不二ꎮ 康

熙在评价朱子思想时认为:“非此不能治万邦于

衽席ꎬ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ꎬ非此不能内

外为一家ꎮ”这种对朱子理学、理治思想的极度推

崇虽然容易导致思想的僵化ꎬ但也高度体现了理

治在家国共同体治理中所起的重要作用ꎮ
(二)理治的运行机制

现代法治的运行主要依托国家权力ꎬ包括立

法、司法以及执法等多个环节和过程ꎮ 对于法治

的运行ꎬ个人或社会虽然也起着重要的推动作

用ꎬ但相对于国家权力而言ꎬ其作用是次要的ꎬ即
相对于组织的、法律的因素ꎬ人与道德的因素在

法治运行中的作用较小ꎮ “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

性的最大耻辱ꎬ又是什么呢? 如果人都是天使ꎬ
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ꎮ 如果是天使统治人ꎬ就不

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ꎮ” 〔５３〕

“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的以上言论深刻地体现

了西方法治对于人特别是对人的内在道德的不

信任ꎮ 与此不同的是ꎬ在理治的运行中ꎬ人的因

素特别是人的内在道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其一ꎬ先知后行的动力机制ꎮ 理虽然具有正

当性、权威性ꎬ但理本身却是“无情意ꎬ无计度ꎬ无
造作”的ꎬ理“只是个洁净空阔底世界”ꎮ 理治能

否落到现实ꎬ关键取决于人ꎬ取决于人对于理的

认知与践行ꎮ “事事都有个极至之理ꎬ便要知得

到ꎮ 若知不到ꎬ便都没分明ꎻ若知得到ꎬ便着定恁

地做ꎬ更无第二着、第三着ꎮ 止缘人见道理不破ꎬ
便恁地苟简ꎮ 且恁地做也得ꎬ都不做得第一

义ꎮ” 〔５４〕如果不知理ꎬ离知言行ꎬ就往往会陷入空

寂ꎬ沦为盲动ꎮ “知之为先ꎬ行之为后ꎬ无可疑

者”ꎮ 知要通过学ꎬ不学则不知ꎮ 学习和教育对

于理治至关重要ꎮ 认知引领行为ꎬ关键少数引领

大多数ꎬ由此推动理治的运行ꎮ
其二ꎬ从内到外的操作机制ꎮ 将«大学»列

为«四书»之一并置于其首ꎬ始于朱子ꎮ «大学»
的“三纲八目”系统地提出了个体道德践履、社
会实践的合理次序以及保障社会安定有序的合

理社会治理模式ꎮ 此可谓理治从内到外的操作

机制ꎮ 具体可以从上下两个层面来看ꎮ 一是从

个体自下而上对理的认知与践行次序来看ꎬ从内

到外依次是修、齐、治、平ꎮ 其中ꎬ前者是后者的

前提和基础ꎬ后者是前者的发展和结果ꎮ 四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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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ꎬ又以修身最为根本ꎮ 身、家、国以及天下在个

体的“修齐治平”中依次得以和谐安定ꎮ 二是从

君主或其他掌权者自上而下实施社会控制或社

会治理的手段和方式来看ꎬ从内到外依次是德、
礼、政、刑ꎮ 朱子认为ꎬ政是为治之具ꎬ刑是辅治

之法ꎬ德礼才是出治之本ꎬ而德又是本中之本ꎮ
“此其相为终始ꎬ虽不可以偏废ꎬ然政刑能使民远

罪而已ꎬ德礼之效ꎬ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ꎮ
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ꎬ又当深探其本也ꎮ” 〔５５〕

其三ꎬ理尊于势的保障机制ꎮ 重义轻利、道
高于君向来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

基本原则ꎮ “在儒士心目中ꎬ道统高于政统ꎬ并成

为历代儒士的共识ꎮ 由此发展为理学家的‘理尊

于势ꎮ’” 〔５６〕陈来先生指出:“所谓势ꎬ就是说ꎬ成
为一种现实的趋势ꎻ所谓理ꎬ就是规律、原则、理
想ꎮ 势往往与现实性、必然性相关ꎬ理则往往联

系于合理性而言ꎮ” 〔５７〕 如果势压到理ꎬ有势便是

有理ꎬ那么就成了权治、人治或专制ꎬ理治也就无

从谈起ꎮ 只有理尊于势ꎬ才能确保理治的实现ꎮ
基于理尊于势的原则ꎬ朱子并不十分推崇汉唐功

业ꎬ不将现实合理化ꎮ 人的尊严和价值也不体现

在对权势地位的拥有上ꎬ而是体现在对天理良知

的信守和践行上ꎮ 他说:“古之圣人ꎬ至诚心以顺

天理ꎬ而天下自服ꎬ王者之道也ꎮ 后之君子ꎬ能行

其道ꎬ则不必有其位而固已有其德矣ꎮ” 〔５８〕 明儒

吕坤曾言:“故天地间ꎬ惟理与势为最尊ꎮ 虽然ꎬ理
又尊之尊也ꎮ 庙堂之上言理ꎬ则天子不能以势相

夺ꎬ即相夺焉ꎬ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ꎮ” 〔５９〕 此可

谓对宋明理学家“理尊于势”思想的高度概括ꎮ
(三)理治的价值追求

在西方法治理念中ꎬ法治或政治世界与自然

世界、道德世界是完全不同的独立世界ꎮ 在这个

世界中ꎬ人被从其自然本性、道德本性中抽离出

来ꎬ成为抽象的政治个体ꎮ 西方法治最原初、最
基本的价值追求正是这一政治个体的自由、平
等ꎮ 不可否认ꎬ这种抽离有其合理性和独特的价

值ꎬ但也要看到ꎬ人的存在的立体性、多元性也在

这种抽离中被消隐了ꎮ 与此不同的是ꎬ理治的世

界是自然世界、道德世界与政治世界互融互通、
共存共生的世界ꎬ每一个领域都不是与其他领域

毫不相关的ꎮ 理治不仅要安顿作为政治性存在的

人ꎬ同时也要对作为道德性、自然性存在的人予以

一体安顿ꎮ 理治的价值追求是立体的、多元的ꎮ
其一ꎬ道德价值:天性本然ꎬ抑恶扬善ꎮ “好

人”与“好公民”的冲突问题是西方文化中的一

个重要政治伦理难题ꎮ 但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

中ꎬ这一问题是不存在的ꎮ 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

理念中ꎬ人首先要成为“好人”ꎬ然后才能成为

“好公民”ꎮ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本身

就可谓“成人”之学ꎮ “儒家的价值追求最终指

向理想的人格境界ꎬ正是成人(人格的完善)构

成了儒家的价值目标ꎮ” 〔６０〕理学家将这种对理想

人格的追求纳入天理的权威之下ꎬ使其具有了更

为强烈的道德强制性ꎮ 天命之谓性ꎬ继之者善ꎬ
成之者性ꎮ 在朱子看来ꎬ性即是理ꎬ是仁义礼智ꎬ
是“合当做底职事”ꎮ 一个人如果不仁不义ꎬ逆
天悖理ꎬ就等于否定自己做人的资格ꎮ 理治的价

值追求首先就是要使人成其为人ꎮ 从理论上看ꎬ
人人都能承接天性本然ꎬ“人人皆可为尧舜”ꎮ
但现实中由于“气禀”和“人欲”的影响ꎬ并非每

个人都能尽到自己做人的本分ꎬ有的甚至会丢掉

人格ꎬ做出伤天害理之事ꎮ 所以理治既要 “扬

善”ꎬ又要“抑恶”ꎬ理治往往表现为德法合治ꎮ
其二ꎬ政治价值:天下为公ꎬ万物一体ꎮ “大

道之行ꎬ天下为公”ꎬ«礼记礼运篇»的这句话

可谓中国先人们对理想社会想象的高度概括ꎮ
宋明理学家所提出的“天理为公”价值观ꎬ与其

一脉相承ꎮ 程颢明确指出:“理者ꎬ天下之公ꎬ不
可私有也ꎮ”(«二程集粹言»)张载认为:“奉此

大公无私之天理以自治ꎬ则私己之心ꎬ净尽无

余ꎮ”(«读四书大全说»)朱子也持同样的看法ꎬ
他说:“度量权衡ꎬ天理至公之器ꎬ但操之者有私

心耳ꎬ以其操之者私而疾夫天理之公ꎬ是私意彼

此展转相生ꎬ而卒归于大不公也ꎮ” 〔６１〕 人有私心ꎬ
主要是因为其为了满足私欲ꎬ将自我之外的天地

万物视为外部手段或工具ꎮ 如果将自我视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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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万物一体ꎬ自然也就不会有私欲私心ꎮ “天
地之塞ꎬ吾其体ꎻ天地之帅ꎬ吾其性ꎮ 民吾同胞ꎬ
物吾与也ꎮ”对于张载在«西铭»中提出的万物一

体观ꎬ朱子非常赞赏ꎮ 陈荣捷先生认为:“万物一

体之理论ꎬ为宋明理学之中心ꎮ” 〔６２〕 从天下为公

到万物一体ꎬ体现了理学家政治人格的觉醒与自

信ꎮ 在政治世界实现理治ꎬ就是要以天下为公、
万物一体为最高价值追求ꎮ

其三ꎬ自然价值:天理流行ꎬ生生不已ꎮ 人是

自然的一部分ꎬ不可能完全脱离自然而存在ꎮ 中

国传统文化一贯在天人合一的思维框架下思考

人与自然的关系ꎬ将人视为自然中的人ꎬ同时将

自然也视为属人的自然ꎮ 人与自然被认为是相

即相融、共存共生的关系ꎮ “宋明道学中所谓天ꎬ
指大自然ꎬ全宇宙ꎬ亦指究竟本根ꎮ” 〔６３〕 天理既是

自然界的所以然之故ꎬ也是人文界的所当然之

则ꎮ “宇宙之间ꎬ一理而已ꎮ 天得之而为天ꎬ地得

之而为地ꎮ 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ꎬ又各得其

性ꎮ” 〔６４〕理治之理ꎬ具有规律、原理、道理、伦理、
理想等基本含义ꎬ但从根本上看ꎬ其是人与自然

共存共生的根本理则ꎬ是人类以及整个宇宙的生

生不已之理ꎮ 唐君毅先生认为:“朱子所归宗之

理ꎬ则又为一统体之理ꎮ 此统体之理ꎬ即一生生

之理生生之道ꎮ” 〔６５〕这种理治之理与形式理性支

配下的法治之法是完全不同的ꎬ前者具有动态

性、创生性ꎬ后者具有静态性、形式性ꎮ “法易腐

而理常新ꎬ法易滞而理常进ꎮ 国之存也存于法ꎬ
人之生也生于理ꎮ” 〔６６〕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自然发

展中的共存共生ꎬ同样是理治的基本价值追求ꎮ

四、余　 论

有学者认为:“自朱熹开启‘理学的黄金时

代’ꎬ道学或广义的理学成为帝制中国意识形态

的指导方针ꎮ 在道、学、政方面仿佛连体婴ꎬ相互

连结ꎬ呈现‘三位一体’的状态ꎮ 历史上虽有程

朱、陆王两大阵营的抗衡ꎬ但整体而言ꎬ理学成为

南宋以下主流的思潮ꎬ则是不争的事实ꎮ” 〔６７〕 实

际上也确实如此ꎬ自南宋以降至清中期ꎬ理学已

经成为治国的最根本的意识形态ꎬ理治则是国家

与社会治理的基本理念和方式ꎮ 近代以来ꎬ在西

方强势文明的冲击下ꎬ理学与理治出现了效用危

机ꎬ“天不变ꎬ道亦不变”的观念教条终究抵不住

“变法图强”的现实需要ꎬ中国开启了百年来学

习和移植西方法治的曲折历程ꎮ
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

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ꎮ 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

前天发展而来的ꎮ 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ꎬ需要对

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ꎬ也需要对我国

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ꎮ” 〔６８〕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结晶ꎬ对于现代社会治理

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ꎮ 但法治本身

没有唯一的模式ꎮ 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系不能脱

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ꎬ更不能生

搬硬套外国模式ꎮ 以朱子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及

其理治思想ꎬ是中国千百年来社会治理实践的经

验总结和智慧结晶ꎬ代表着传统中国社会治理合

理化、体系化、理想化的最高成果ꎮ 作为一整套

治国理念和方式ꎬ其显然已经不适应现代中国的

现实发展需要ꎮ 但其所蕴含的治理智慧和法理

思维ꎬ对于现代中国与世界治理来说都有重要借

鉴意义ꎬ是法治中国建设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法

治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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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治的法理阐释


